
南坪快速路坪山区人才研修院入口周边 

景观提升项目自行采购公告 
   

一、项目需求 

南坪快速路坪山区人才研修院入口周边绿化基础较差，

现场存在杂草丛生、黄土裸露等问题。为打造与周边区域风

格、气质一致的节点景观，项目拟对南坪快速路坪山区人才

研修院入口周边进行绿化提升，打造良好景观效果。 

项目内容包括场地清表、植物补种、节点花境等。 

二、项目预算 

施工采购总预算金额为 90 万元以内，超过预算金额报

价的无效。 

三、应答人资格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

织。 

（二）未因违法违规受到市、区住建等部门通报批评（提

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格式自拟）。 

四、服务内容 

（一）服务（交货）期限 

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完成，初步验收合格后进入养护期，

养护期为 3个月，如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工期拖



延，合同工期顺延。 

（二）服务内容 

内容包括地被清除、绿地整理、垃圾清运、绿化用地换

填种植土、乔灌木和地被种植（乔木、灌木、地被养护期均

为 3个月）、原绿化修剪等。 

（三）具体要求 

1.根据设计图纸按时施工及养护。因政策、施工等原因

导致面积等发生变化（增加或减少）的，供应商应无条件服

从，最终结算费用按实际种植面积及绿化实际养护面积支

付。                 

2.种植的株行应横竖对齐，高度一致，弧线则流畅平顺。 

3.苗木是“三分种七分养”，供应商要加强养护，不管

何种原因，在养护期内一经发现有凋残枯萎的苗木，供应商

必须及时予以更换。出现坏死、残败、萎蔫、染病等均需及

时更换（补种及更换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为达到较好摆放

效果，采购方有权根据需要变更价格相近的苗木品种，结算

时按供应商的苗木综合单价进行结算。 

4.项目完成后，供应商需及时通知采购方进行初验，初

验合格方可转为养护期，养护期满 3个月再办理移交手续。 

5.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

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应答，供应商报价低于预算价格

70%，需要供应商提供相关报价合理性说明。 

五、应答单位需提供资料 



（一）单位营业执照或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原件备查）； 

   （二）近三年承接过同类项目的业绩资料； 

（三）对本项目的初步理解及解决方案； 

（四）服务承诺（本项目团队人员配置等）； 

（五）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供应商和参与活动个人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

声明函。 

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包装，封口处

应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封面注

明应答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六、应答截止时间和联系方式 

本次采购将于2022年11月4日启动，意向单位应于2022

年 11 月 7 日 17:30 前将以上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内均不得

出现“招标”“投标”“中标”等用语）以直接送达的方式

送达（拒绝接受超时送达的文件）至坪山区公园一路生活垃

圾分类教育体验馆 211 室，应答单位应注明名称、地址、联

系人及手机号码，封口处应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单位公章，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0755-89457626 

联系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公园一路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

验馆。 



七、评分方法 

本次采购将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启动，本次采购服务采

用比选（综合评分法）方式进行评审，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

上午 10：30 在深圳市坪山区公园一路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

验馆 112 会议室组织评审小组进行评审，确定 1家成交供应

商，采购结果将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告。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2 年 11 月 4 日 

 


